国家林业局工作人员国际合作与交流
保密义务承诺书
    我于2007年 10 月 21日至2007 年 11 月 6 日参加 美国执行948项目，中国林科院 己向我告知《国家林业局工作人员国际合作与交流保密守则》。我承诺，在国际合作与交流活动中严守《保密守则》，履行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。

承诺人签字　　　   　　　　签字日期　2007年9月20日　　　
注：

    1、出境从事国际合作与交流活动，须填写该承诺书．一式四份，人事部门、外事部门、派员司局(单位)和承诺人各执一份。

    2、境内从事国际合作与交流活动，须填写该承诺书一式两份，派员司局(单位)和承诺人各执一份。

